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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投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产品，您

在得到我们提供的保障的同时，还将享有下表所述的“健康关爱增值服务”，且无需为此项服务额外支付

任何费用。如有疑问，请致电我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95518。 

    特别提示：本告知书中的增值服务仅适用于 2019年 1月 1日（含）至 2019年 12 月 31日（含）之

间生效的保单。 

 

一、您享受的“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具体如下： 

备注： 

1.使用条件中的“限定恶性肿瘤”是指被保险人初步诊断或确诊患有保险条款中所定义的恶性肿

瘤。 

2.服务项目中“1次/年”是指每保单年度每名被保险人最多使用 1次。 

3.如您所投保产品因退保等各种情形而失效或终止，健康关爱增值服务也随之终止。 

4.各项服务的详细内容、服务时效、注意事项等，以服务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介绍为准，介绍内容

视同为本服务告知书的一部分。 

5.使用条件中的次数限定，均指本保单年度内的次数，该次数每保单年度更新，但未使用的次数不

可累计进入下一保单年度。 

6.超过服务标准的额外服务内容、服务平台上展示的其他服务项目，均可以按照低于市场价的优惠

价格自费采购使用，提交申请后服务商会与您直接协商自费服务的内容、标准及费用，本公司对您与服

务商协商的内容不承担责任。 

     

二、“健康关爱增值服务”的有效期 

自您的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后，“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开始生效，该服务有效期为一年；

若您所购买的“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产品失效或终止，则增值服务自动终止；如有服务内

容或期限变动，本公司将提前告知您。 

服务项目 服务描述 使用条件 

健康咨询 

（全科医生） 

由家庭医生提供日常健康咨询；提供多名医生的背

靠背回复 

被保险人及家属；不限疾

病，不限次数 

导医导诊（挂号+陪诊，1 次/年） 
提供国内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的门诊预约，

并在就诊当天提供专人陪诊 被保险人本人；不指定医

院及专家；限定恶性肿瘤 
国内二次诊断（1 次/年） 

提供国内三甲医院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出具的二次诊

断报告 

住院费用垫付 
对于符合垫付条件的，由专属服务人员在医院现场

提供垫付住院费用服务并协助办理出入院和理赔 

被保险人本人；不限疾

病，不限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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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如何获取各项服务 

通过我公司官方网站上“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家庭版）产品页面

点击登陆；或者登录健康关爱专属网站 http://cicare.mobilelab.cn/；或

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关爱增值服务平台”，或扫描右侧平台二维码： 

按照下面您的用户名登录，通过在线申请方式为您及您的家人获取各项

服务。首次登录服务平台请选择“首次激活”登录页面。 

用户名：保单号码 初始密码：666666（请在登陆后修改密码） 

     

四、其它需要您留意的事项 

（一）“健康关爱增值服务”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特别为投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

险（家庭版）产品的被保险人提供的在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增值服务，此增值服务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

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留在服务有效期内调整或终止“健康关爱增值服务”的权利；若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停止提供“健康关爱增值服务”，我们将在公司官方网站及时公告。 

（二）各项服务均有相应的使用条件，您可以通过健康关爱专属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查询您能免费使用

的各项服务，在满足使用条件时可申请使用。 

（三）在使用各项就医服务过程中，如被保险人不能按时赴约，需要提前 24小时通知服务公司取消安

排，否则视为已经使用该项服务。 

（四）被保险人有提供完整真实病历资料的义务，本公司及服务公司对相关资料和信息负有保密的责

任。 

（五）本增值服务所提供的任何医学建议仅具有参考价值，被保险人拥有采纳或不采纳的最终决定权；

同时，是否允许使用服务及医学专家的建议均不能作为同意理赔或拒绝理赔的依据。 

（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健康关爱增值服务”的最终解释权。 

 


